
盈松環保年度回饋暨環保永續推廣 

112 年廢木材無償處理專案實施與執行辦法 

親愛的客戶朋友 您好： 

為響應企業社會責任及環保永續，本公司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，無償處理廢

木材(R-0701)：廢木棧板及木材廠剩餘之實木料等，不分樹種及產地，無化學塗料與

膠合處理者優先。 

因本公司每月容許收受量有限且詢問業者眾多，敬請有意願之單位詳閱本辦法

及廢木材收料規定。 

 交付廢木材前，敬請事先與本公司聯繫，以確認廢木材樣態、數量之資

訊，後依預約日期按時入廠；非本公司明定清除之廢棄物，不可混雜其

中，如：生活垃圾、營建垃圾、水泥塊、廢鐵等。如收料現場發現有雜

草、泥土及上述垃圾混入廢木堆中，本公司可拒絕收料。

 本回饋辦法不含車輛清除載運服務，如須委託清運處理，敬請來電詢問。

 本專案回饋對象不限地區、事業單位，惟廢棄物須具合法來源，如為受環

保局列管之事業單位，須檢附「廢棄物三聯單」以利本公司申報；如非列

管單位，則提供隨車清運聯單。

 本公司清運處理之長期合約客戶不適用本專案，後續將另有合約客戶回饋

專案，敬請期待。如有意願長期委託清運處理之單位，歡迎來電洽詢。

 本方案為盈松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度無償回饋專案，來電預約將有專

人協助登記。為遵守「廢棄物清理法」及「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

辦法」，事業單位須簽署廢棄物來源切結聲明，以保護雙方權益。

 凡有未盡事項及說明，以本公司解釋為主

   盈松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官方帳戶 ID：@yingsong.tw 

  預約電話：05-2387688 (劉先生) 

   信箱：yyy55938380@gmail.com 



廢 棧 板 清 除 處 理 之 收 料 標 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廢棧板不得參雜塑膠棧板 

不得混雜有白蟻危害之棧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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